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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办世界华商大会须遵循的条规 

（更新日期：2024 年 8 月） 

      A、申请资格与程序 

1. 大会主办机构必须是具有卓越声誉的华人商会或召集人组织所认定的能代表有关国家

或地区的华人工商组织机构。 

 

2. 所有申办世界华商大会的申请书必须按照申办表格（附件一）所规定，将资料提呈至

世界华商大会秘书处，以转交召集人组织审批。 

 

3. 世界华商大会主办机构之委任是根据有关机构的能力是否符合召集人组织在各个时期

所规定的准则而定。 

 

4. 假若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有超过一个城巿的组织机构申办大会，有关组织机构是否适

合申办将交由召集人组织评审并做最终的裁决。 

 

5. 申办世界华商大会的申请书必须由有关机构的会长、主席或最高领导人提呈；申请书

须附上有关机构的董事或会董名单。 

 

6. 任何提呈的申办世界华商大会申请书必须包括一份暂列的财政预算表，说明其拟议收

取的报名费用、大会暂订节目议程，以及宣传与促销策略。根据世界华商大会的收费

标准，自 2023 年起，每名参会代表的收费是 550美元，每名随员/家眷的收费是 450

美元。世界华商大会召集人组织将每两年根据情况检讨收费标准。 

 

7. 申办机构必须向世界华商大会秘书处提呈遵守世界华商大会宗旨及指导原则的书面保

证，否则其申请将不被考虑。 

 

8. 申办机构必须向世界华商大会秘书处提呈当地政府的支持信件。 

 

   B、 义务与职责 

9. 主办机构须以世界华商大会秘书处为唯一和统一的联系枢纽，以及按照世界华商大会

秘书处提出的时间表，就其组织召开的世界华商大会提呈定期的工作进展报告与相关

资料，有关工作进展报告将由世界华商大会秘书处呈交予召集人组织审查，必要时，

世界华商大会秘书处将召开召集人组织会议，让主办大会的机构向召集人组织汇报其

筹备工作进展。逾期未能提出进展报告者，召集人组织保留取消其主办大会委任权的

权利。 

 

10. 申请机构一经受委，如果其会长或董事、会董等有任何更动，有关机构必须立即通知

世界华商大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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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获得世界华商大会申办权的机构，一旦领导层有所更动，而此领导层的更动被视为会

导致该机构不能有效地履行世界华商大会的召开工作，召集人组织保有取消其主办大

会委任权的权力。 

 

12. 一经受委，主办机构须按照世界华商大会秘书处拟备的“世界华商大会筹备工作准则”

（附件二）作为参考指引，以确保每届大会都能达到国际会议级的水准。 

 

13. 世界华商大会召集人组织将根据“世界华商大会申办机构评估指标”进行评估。（附

件三）。 

 

14. 主办机构必须遵循世界华商大会秘书处提供的大会宗旨与议决案，以及召集人组织的

任何有关决定，召集人组织拥有最后的决定权，并对未能遵循召集人组织决定者保留

取消其主办大会委任权的权力。 

 

15. 召集人组织是世界华商大会的核心组织，因此，主办机构须尊重召集人组织成员，在

他们出席大会时作出妥善和适当的安排，包括但不限于席位和接待等安排。 

（附件二：第 8 项“礼遇”） 

 

16. 假若出现主办机构无法控制或非人力可控制的情况，令主办机构认为不可能或不可行

或不适宜按原定计划举办会议，经征询召集人组织的意见及获召集人组织同意后，可

在适当的情况下，更改会议的日期至其他日子﹙包括但不限于延期至较迟日子﹚、或

取消会议、更改会议模式、缩小会议规模、缩短或延长会议日期。主办机构不得根据

本条款延迟、取消、更改、缩小、缩短或延长会议等行动而向召集人组织索偿。 

 

17. 主办世界华商大会的机构不得擅自代表召集人组织或世界华商大会秘书处签订任何合

约或作出承诺，主办机构向外界的承诺、签订的合同，必须承担一切责任与后果，召

集人组织及世界华商大会秘书处毋须承担任何形式的索偿、债务、支出、费用、损失

或赔偿。 

 

18. 世界华商大会经召开后，主办机构必须出版纪念特刊，以将大会期间的主要活动内容

和进展编辑成册，其中包括与会机构和个人的名单、主讲人的演讲摘要、大会期间所

通过的重要议决案﹙若有﹚，并在大会举办后的一年内，发给参会机构和大会秘书

处。如主办机构没有如期出版纪念特刊，已缴付的 50,000 美元保证金将不获发还。 

 

19. 世界华商大会之召开应以中文为主要用语，若以英文或其他语言，则须为与会者提供

适当的翻译及即时传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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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保证金和行政费 

20. 一经受委，主办机构必须支付予世界华商大会秘书处一笔不得退还的行政费，为数

10,000 美元，以作为世界华商大会秘书处协助主办机构筹组世界华商大会的行政开支

及其他费用，如果主办机构没有依期履行召开大会，及/或所授予召开大会之委托权为

召集人组织取消，经缴付的行政费将被没收。此外，主办机构向大会秘书处汇入或汇

出，产生的手续费等银行例费，由主办机构承担。 

 

21. 一经受委，主办机构必须向世界华商大会秘书处支付一笔为数 90,000 美元之保证金，

需确保主办国当届国家首脑以及中国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开幕式或闭幕式，及在大会

期间主办地进行公益慈善活动。如主办机构按指导原则依期召开大会，则可于大会结

束后获退还上述保证金(不含利息)；但如主办机构严重违反指导原则，已缴付之保证金

将不获发还；又如主办机构未能依期召开大会，及/或所授予召开大会之委托权为召集

人组织取消，已缴付之保证金亦不获发还。 

 

22. 一经受委，主办世界华商大会的机构必须向世界华商大会秘书处支付一笔为数 50,000

美元之保证金，需确保严禁任何机构在大会召开期间，在大会召开地点举办任何形式

的、与世界华商大会内容无关的会议和活动。如主办机构严重违反指导原则，已缴付

之保证金将不获发还。 

 

23. 如果主办机构没有依期履行召开大会，及/或所授予召开大会之委托权为召集人组织取

消，主办机构必须向所有已缴付大会注册费的人士退回费用，同时不得向召集人组织

及世界华商大会秘书处追讨任何形式的索偿、债务、支出、费用、损失或赔偿。 

 

 

 

 

 

 

 

 

 

 

 

 

 


